
□ 吴志成

离婚判决未生效？ 数字法院守护“下一站幸福”

婚姻是人生大事， 结婚需依法

登记， 解除婚姻关系也需符合法定

程序。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一审离

婚判决作出后， 婚姻双方当事人享

有 15 天上诉期， 上诉期内判决未生

效， 只有上诉期满且无人上诉， 或

二审法院作出最终准予离婚的裁判，

婚姻关系才正式解除。

然而， 不少当事人存在“拿到

判决书就是离婚了” 的认知误区，

这一偏差可能引发“重婚”风险， 甚

至造成法律纠纷。 上海法院以数字

赋能破题， 为群众守护婚姻权益

“安全线”。

离婚判决≠婚姻终结

认知偏差带来法律风险

“您好， 我们来办理结婚登记。

这是我的离婚判决书！” 宝山区的王

先生带着新伴侣兴冲冲来到民政部

门， 却被工作人员泼了“冷水”：

“系统显示您还是已婚状态， 这份一

审判决书目前还处于上诉期内。

您需要向法院申请开具一份离婚证

明， 才能办理再婚登记。”

回忆起这段经历， 王先生依然

心有余悸： “差点就因为不懂法律

程序犯了大错。”

实践中， 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

例。 部分离婚案件当事人因不了解

法律文书生效规则， 误将“收到判

决书” 等同于“婚姻关系解除”， 抑

或笃定对方不会上诉。 这种认知偏

差不仅可能导致当事人在重新登记

结婚时“白跑一趟”， 更可能让部分

当事人在不知情中引发相关法律风

险。

一条短信让寻找

“下一站幸福”更安心

为切实解决此类实际问题， 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依托数字法院

建设， 研发上海法院“离婚判决效

力提示” 应用场景， 在一审法院送

达准予离婚判决书后， 系统自动精

准识别“判决准予离婚” “裁判文

书已送达” 等关键信息， 通过诉讼

服务平台， 及时、 准确地向双方当

事人自动发送判决效力提示：

“您好， 本案系离婚纠纷案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 在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前， 双方当事人不得另

行结婚。 待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可联系案件承办法官申请开具离婚

证明书。”

在宝山区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

纠纷案件中， 这一应用场景发挥了

关键作用。 法院判决解除沈先生与

叶女士的婚姻关系。 判决书送达当

事人后， 系统立即向双方推送提示

信息。 叶女士收到短信提示后主动

致电法院， 表示已了解相关程序要

求， 并提供了一则重要信息———原

告沈先生曾表示拿到判决书后打算

立即再婚， 自己仍在考虑是否上诉，

叶女士希望法院电话通知其相关内

容。

法官随后致电原告沈先生。

“如果不是法院的短信提醒， 我可能

已经白跑了一趟， 太及时了。” 沈先

生如是说。 最终， 双方均未提起上

诉， 一审判决生效后， 法院依当事

人申请及时制作离婚证明书并送达

双方当事人。

司法为民无止境

细微之处显温情

上海法院将业务需求转化为技

术算法， 最终落地为解决问题的有

效办法， 通过短信提示这一低成本

举措， 主动提示、 事前预警， 不仅

回应了法律程序与公众认知之间的

认知盲区， 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上诉

期内误办结婚登记， 还强化了部门

间信息对接， 提升了政务服务效率，

体现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 “技

术赋能” 理念。

截至目前， 上海法院“离婚判

决效力提示预警” 应用场景已累计

推送提示预警信息 746 条， 当事人

反馈有帮助率为 100%。

下一步， 上海法院将依托全国

法院“一张网” 体系建设， 持续优

化便民场景， 以数字技术的“小切

口”， 推动司法服务实现“大作为”，

用数字力量更高效、 更精准地践行

司法为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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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之网”让“职业放贷人”无处遁形
□ 夏万宏 陆珊

一份看似普通的借贷合

同， 背后可能隐藏着以放贷

为业的灰色身影； 一起看似

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 可能牵出扰

乱金融秩序的连环诉讼。 如何在海

量案件中精准识别“职业放贷人”，

曾一度困扰着基层司法实践。

如今， 随着上海法院“职业放

贷人甄别预警” 应用场景的研发与

应用， 一张由数据编织的“智能法

网” 正逐步展开， 让违规者无处遁

形。

从“心存疑虑”到“精准识别”

基层司法的数字突围

“有些原告提供的借条高度相

似， 利息约定也呈现模式化特征，

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但要查实借

款人是否以放贷为业， 往往并不简

单。” 一位来自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

院法官的感慨， 道出了司法实践的

困境。

在制度层面， 对于“经常性”

“经营性” 放贷行为的认定标准还有

待进一步细化； 在办案层面， 法官

通常只能查询辖区涉诉情况， 跨地

区线索难以精准掌握； 在举证层面，

借款人处于信息劣势， 举证存在较

大难度。

多重制约下， 部分违规放贷行

为“隐身” 于普通民事诉讼之中，

甚至借助司法程序获得不当利益，

既破坏金融秩序， 也损害司法公信

力。

为审判植入“智慧大脑”

数据模型重塑办案逻辑

面对治理难题， 上海法院依托

数字法院建设， 研发“职业放贷人

甄别预警” 应用场景， 将一线法官

的审判经验转化为可量化、 可运算

的数据模型。

通过设置案件数量、 合同文本

特征、 利率水平等多重智能筛查规

则， 该场景模型可以对全市法院民

间借贷纠纷立案信息实时扫描、 自

动分析。 一旦系统识别到可疑线索，

便会向法官推送提示， 将潜在风险

从“事后发现” 转变为“事前预

警”。

“过去需人工耗时数日交叉比

对的线索， 现在立案阶段就能收到

提示， 办案精准度和效率大幅提

升。” 借助“职业放贷人甄别预警”

应用场景， 闵行区法院成功甄别多

起关联案件， 对辖区内隐蔽违规放

贷形成有力震慑。

打破“数据孤岛”

织就全国联动智能预警网

在上海的司法实践中， 智能预

警模型已初显成效， 但职业放贷行

为往往具有跨地域特征， 仅凭局部

数据， 仍难以追踪在全国范围内流

动的违规主体， 信息孤岛可能形成

治理盲区。

一起民间借贷案件显示， 法院

初步查询原告在本市涉诉不多， 但

借助全国法院“一张网” 系统进一

步排查， 发现该当事人在多个省份

涉诉达数十起， 并关联刑事案件记

录。

这一发现为案件审理与线索移

送提供了重要参考。

另一现象则反映出跨地域协同

的迫切性： 已被上海法院依据本地

模型识别并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的陈某， 同期在外地某法院的诉讼

中却作为原告获得了胜诉判决。

这种因信息未能及时互通而导

致的处置差异， 凸显了跨地域司法

数据共享与业务联动的必要性。

目前， 上海正推动将本地形成

的研判规则与模型， 尝试接入最高

人民法院研发的“全国法院一体化

办案办公系统”， 以期为全国法院审

理同类案件提供线索参考， 逐步构

建跨地域的数据协同与预警机制。

从裁判到共治

数字治理引领系统性变革

“职业放贷人甄别预警” 应用

场景的价值， 不止于服务个案裁判，

更在于推动治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

治理关口实现前移。 预警机制

如同不知疲倦的“数字哨兵”， 被嵌

入立案、 排期等诉讼流程的起点，

改变了以往问题在庭审中甚至判决

后才被发现的滞后局面， 从源头上

筑起了一道过滤违规行为、 保护诉

讼程序合法性的防线。

治理合力依托数据汇聚。 该应

用场景成为连接民事司法、 行政执

法与刑事侦查的智能纽带。 对于游

走在灰色地带、 尚未构成犯罪的违

规放贷， 法院可依法在民事层面否

定其合同效力， 使其无利可图； 一

旦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线索， 即可实

现向公安机关的精准、 快速移送。

基于数据的协同， 实现对违法放贷

活动的分层处置与精准打击。

治理协同跨越部门边界。 长期

运行的数字模型将沉淀形成高价值

数据资产， 为构建“职业放贷风险

预警名录” 奠定坚实基础。 上海法

院正积极探索在法律与安全框架内，

与公安、 市场监管、 金融监管、 税

务等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共享与

协作机制。 这意味着， 一个被司法

系统识别出的职业放贷人， 未来可

能同时面临市场准入、 金融活动、

税收稽查等多维度的约束与监管，

一个司法裁判与行政监管、 信用惩

戒、 行业自律紧密联动的综合治理

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以数字之“智”， 赋能法治之

“治”。 上海法院通过“职业放贷人

甄别预警” 等系列数字场景的建设，

不仅为解决具体司法难题提供了

“上海方案”， 更探索出一条以数字

化转型提升审判能力、 助力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为营造稳定、

公平、 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

贡献司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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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周莹青， 遗失上海铁路运输法

院工作证， 编号沪铁上法证字第

A0334 号，声明作废。


